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优化列异企业简易注销流程实施方案
乳行审字〔2023〕150号

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简化企业注销登记手续，拓宽企业简易注销适用范围，构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市场退出制度，最大限度压缩企业注销时限，现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建立审管联动机制，在办理注销手续时，针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但选择简易注销登记的企业，通过审批机关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内部业务流转，当场完成异常名录的移出，简化移出异常名录流程，让列异企业可以通过简易注销程序办理注销登记，扩大简易注销登记覆盖面，压缩企业注销时限。

二、简易移出异常名录适用情况

（一）适用情形

因未按规定公示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二）适用类型

乳山市辖区内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导致无法通过简易注销方式办理注销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各类企业分支机构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统称“企业”）。

三、工作流程

（一）提交移出异常名录申请

当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企业向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提出简易注销申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提供帮办代办服务。

由于未按规定公示年报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根据企业提供的企业相关信息指导企业补报未报年份的年报，并指导填写移出异常名录的申请材料。填写完成后将移出异常名录的申请材料扫描件通过办公自动化发送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信用监管科，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把关申请材料齐全、正确与否，并反馈。

（二）移出异常名录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申请后，审查申请材料无误后直接将企业移出异常名录。
（三）进行简易注销公告

企业移出异常名录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可以进行简易注销公告的，当场为企业发布简易注销公告；因系统延迟导致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法同步获取企业移出异常名录数据的，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留存企业简易注销公示材料，待系统数据同步后，再电话联系企业进行简易注销公示，无需企业再次跑腿。

（四）材料移交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应保证企业移出异常名录相关纸质材料的完整性，建立移出异常名录企业台账（见附件），每月月底前将材料及台账移交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台账接收纸质材料并认真核对，发现相关问题，及时联系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沟通解决。

办理简易注销登记

企业在简易注销公告期结束后，提交简易注销申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受理审核后，依法作出是否准予注销决定。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保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妥善做好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内部流转工作，确保工作有效衔接，切实简化注销手续，提高简易注销覆盖范围，提高注销便利化。

(二)强化业务培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做好业务培训工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窗口工作人员要强化相关业务学习，熟练掌握移出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相关申请材料及年报流程，为企业提供精准的业务咨询、帮办代办服务，真正达到优流程、压时限、减材料的目的，为企业减负减压。双方发现问题，要及时沟通解决，确保简易注销登记工作开展。

(三)加大宣传力度。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要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通过多种形式引导企业通过简易注销方式办理注销登记，压缩注销办结时限。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简易注销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台账

乳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乳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12月20日

附件：

简易注销移出经营异常名录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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